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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源市 2022 年“南粤家政”一至三星级

服务企业认定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南

粤家政”工程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扶持培育我市放心

家政服务品牌，带动全市家政服务行业发展壮大，根据《关于做

好 2022 年“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人员和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

（粤三项办〔2022〕15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开展 2022

年“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认定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开展“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认定工作，认定一批“信誉

良好、管理规范、服务优质、消费者（客户）满意”的“南粤家

政”星级服务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市家政服务企业

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增强“南粤家政”品牌

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

二、认定对象及条件

认定对象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 1 年以上，经营

主业为家政服务的企业，且近 1 年企业有实际经营且无失信记

录，无违法或侵害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等行为。同时需具备下列条



—17—

件：

1.有自有产权或租赁期限 3 年以上的经营场所，整体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上；

2.上年度营业额达到 100 万元以上；

3.在岗（含组织推荐）家政服务人员 20 人以上；

4.建立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服务规范、服务范围、收费标准，

有健全的人员信息和服务记录信息管理系统；

5.从业人员信息录入省、市家政服务平台不少于 70%。

三、认定等级及名额分配

（一）认定等级。“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具体分为一星

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 5 个等级（市级认定一至

三星级；市推荐，由省认定四和五星级），五星级为最高等级。

企业可根据实际水平申报对应等级。

（二）认定名额。“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认定工作原则

上每年组织认定一次，总体按照母婴、居家、养老、医护 3:3:2:2

的比例认定，各等级认定总量不超过省分配名额，其中 2022 年

全市认定首批一星级家政服务企业不超过 8 家（母婴 2 家、居家

2 家、养老 2 家、医护 2 家）、二星级不超过 4 家（母婴 1 家、

居家 1 家、养老 1 家、医护 1 家）、三星级不超过 3 家（母婴 1

家、居家 1 家、养老 1 家、医护 0 家）。各县区推荐名额详见附

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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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定主体和标准

（一）认定主体。一至三星级“南粤家政”服务企业认定工

作由市三项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推动，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

组织实施，县（区）三项工程领导小组落实好星级“南粤家政”

服务企业推荐工作。

（二）认定标准。“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认定标准和评

分细则按省三项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标准执行（具体详见

附件 2-2）。认定满分为 100 分，额外加分项为 10 分，总分 110

分，按各项指标的综合得分从高到低依次评定五星级、四星级、

三星级、二星级、一星级 5 个等级，各等级认定名额原则上不超

过年度计划数。其中，五星级总分需达到 95 分以上(含 95 分）

以上，四星级总分需达到 90 分以上(含 90 分）以上，三星级总

分需达到 80 分以上(含 80 分），二星级总分需达到 70 分以上(含

70 分），一星级总分需达到 60 分以上(含 60 分）。

五、认定流程

认定工作采取自下而上，逐级申报的方式，按照县（区）级

初审、专家评审、市级复核相结合的流程进行，具体委托第三方

机构组织开展。主要流程是：市三项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南

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认定实施方案，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要求提

交申报书面材料；各县（区）三项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申报

材料，按照总分达标情况择优推荐上报；市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

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并组织相关行业专家对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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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进行综合评审确定候选企业名单；评审结果报市三项工程领

导小组办公室复核后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按程序对外公布认定。

六、激励措施

为发挥“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特别是五星级“南粤家政”

服务企业的行业示范作用，对认定为“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

主要有以下激励措施：

（一）颁发星级“南粤家政”荣誉证书；

（二）获得五星级“南粤家政”服务企业荣誉称号的，可优先

申报“南粤家政”省级家政服务龙头企业和省级家政服务诚信示

范企业等评选项目；

（三）获得五星级“南粤家政”服务企业荣誉称号的，可优先

享受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供的招聘用工、劳务对接、政策咨

询、补贴受理等服务；

（四）获得星级等级越高的“南粤家政”服务企业优先在省、

市“南粤家政”网络服务平台系统靠前展示；

（五）鼓励各县区在“南粤家政”基层服务站创建活动中，倾

斜支持“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

（六）优先参与省市相关部门组织的“南粤家政”工程相关交

流活动和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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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星级“南粤家政”服务企业认定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名称

（全称）
申报项目类别

□母婴 □居家

□养老 □医护

单位地址 社会信用代码

主营业务 单位类型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单位简介及工作

成效

（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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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以上填报信息真实无误，如有虚假，愿意承担

相应的责任。

法人（签 章）：

企业（盖 章）：

年 月 日

县区审核意见

已完成现场核验，与申报材料一致。

审核单位（盖 章）

年 月 日

市商务部门

（盖 章）

年 月日市局审核意见

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 章）

年 月 日

省商务厅

（盖 章）

年 月日

注：申报项目类别只能选填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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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南粤家政”星级服务企业认定标准和评分细则

（满分：100分，附加分 10分）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提交资料

1

基础

能力

（25
分）

年度营业额 5

上年度营业额 500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得 5分；300万元～500万
元（含 300万元），得 4分；100万
元～300万元（含 100万元），得 2
分。

上一年度财务报

表，纳税证明或

年度汇算清缴报

告

2
经营场地面

积
5

300㎡以上（含 300㎡)，得 5分；

150㎡～300㎡（含 150㎡），得 4
分；50㎡～150㎡（含 50㎡），得

2分；50㎡以下不得分（租赁场地

经营的，租约达到 3年以上）。

产权证、租赁合

同

3
企业运营年

限
5

5年以上（含 5年），得 5分；2年～

5年（含 2年），得 3分；1年～2
年（含 1年），得 1分；1年以下不

得分。

年度纳税证明

4
在岗（含组

织推荐）服

务人员数量

4

在岗（含组织推荐）家政服务人员

200人以上（含 200人），得 4分；

100～200人（含 100人），得 3分；

20～100人（含 20人），得 2分；

20人以下不得分。

1.劳动合同

2.劳务协议和服

务协议

3.社保缴费证明

4.其他证明材料

5
劳动合同用

工占比
3

签订劳动合同的家政服务人员占比

50%以上（含 50%），得 3分；20%～

50%(含 30%），得 2分；5%～20%
（含 10%），得 1分；5%以下不得

分。

从业人员信息名

单、劳动合同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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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

能力

（25
分）

录入家政服

务平台人数
3

录入省家政服务平台的在岗人员数

量占总在岗人数的比例达 90%以上

（含 90%），得 3分；70%～90%（含

70%），得 2分；70%以下不得分。

省、市平台家政

服务信息平台数

据

7

管理

能力

（35
分）

制度建设 5

有财务管理、档案管理、投诉管理、

合同管理、安全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信用管理、员工手册等规章制

度，得 5分，每缺一项扣 1分。

相关制度复印件

8 服务标准 5
对企业服务项目建立具体服务标

准，并有细化的操作规程和完备的

管理制度的，得 5分。

相关证明材料

9 培训管理 5
有内部培训制度，并具备稳定的师

资团队，并有开展内部培训的，得 5
分。

相关内部培训制

度、培训师资证

明、培训日程表、

培训记录等证明

材料

10 培训人数 5

上一年度企业内部开展家政服务人

员培训人数占比达 100%的，得 5分；

90%～100%（含 90%），得 4分；

80%～90%（含 80%），得 2分；80%
以下不得分。

从业人员信息名

单，内部培训员

工签到记录

11 购买保险 5

为在岗家政服务人员按月缴纳工伤

保险或购买商业保险（家政服务责

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同类保险）

的人数达到 100%，得 5分；90%～

100%（含 90%），得 4分；80%～

90%（含 80%），得 3分；70%～80%
（含 70%），得 2 分；70%以下不

得分。

购买保险凭证

12
上门服务证

持有率
5

在岗家政服务人员上门服务证持有

率达到 95%以上（含 95%），得 5
分；达到 80%～95%（含 80%），

得 4分；达到 60%～80%（含 60%），

得 2分；60%以下不得分。

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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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理

能力

（35
分）

员工稳岗率 5

家政服务人员中稳定就业一年以上

的达 90%以上（含 90%），得 5分；

60%～90%（含 60%），得 3分；30%～

60%（含 30%），得 1分；30%以下

不得分。

劳动合同、劳务

协议、服务协议

或工资流水等证

明材料

14

服务

能力

（40
分）

人员学历 5

从业人员各学历段人数占总人数的

比例：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

数 5%以上（含 5%），得 5 分；专

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 10%以

上（含 10%），得 3 分，每再增加

10%，多得 1分；高中及以上学历人

数占总人数 50%以上（含 50%），

得 1分，每再增加 10%，多得 1分；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比例

50%以下不得分。按最高分计算，不

重复计分。

人员学历信息统

计表和相关学历

复印件

15 技能证书 10

家政服务人员持有相关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专项能力证书或执业资格证书占比

达 70%以上（含 70%）的，得 10分；

50%～70%（含 50%），得 7分；30%～

50%（含 30%），得 4分；30%以下

不得分。

人员技能证书信

息统计表和相关

证书复印件

16 履约能力 5
合同履约率 100%，得 5分；90%至

100%之间（含 90%），得 3分；90%
以下不得分。

相关证明材料

17
消费者（客

户）满意度
10

上一年度消费者（客户）对企业服

务的总体满意度达 95%以上（含

95%）的，得 10分；90%～95%（含

90%）的，得 8分；85%～90%（含

85%）的，得 6分；80%～85%（含

80%）的，得 4分；80%以下不得分。

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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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服务

能力

（40
分）

投诉及处理 5

消费者（客户）投诉率低于 5%的，

得 2 分；5%以上的（含 5%），不

得分。按合同约定，投诉处理率

100%的，得 3分；90%～100%（含

90%），得 2分；80%～90%（含 80%），

得 1分；80%以下不得分。

相关证明材料

19
服务流程管

理
5

建立服务管理档案，包括顾客需求

信息、订单信息、服务情况、跟踪

回访信息等。档案信息完整的，得 5
分；不够完善的，得 3 分；无任何

记录的不得分。

相关证明材料

20

加分

项（10
分）

创新能力 2
对于服务产品、服务设备、专用工

具、智能产品，企业每成功研发 2
项的，得 1分。满分 2分。

相关证明材料

21 产教融合 3

与其它服务业整合，如与养老机构、

育幼机构、物业、快递等服务业融

合发展的，得 1分；企业与高校、

技工院校共建实训基地的，得 2分。

相关证明材料

22 数字能力 2

建有网上交易平台，且网上成交量

占总成交量比例达到 80%以上（含

80%），得 2分；60%～80%（含 60%），

得 1分；60%以下不得分。

相关证明材料

23 社会责任 2

上年度每参与一次公益活动得 0.2
分，满分 1分；主动接受特殊群体

人员(残疾人）就业，每一名得 0.2
分。满分 1分。

相关证明材料

24 党团组织 1
企业建立党团组织或工会组织，并

组织相关活动，得 1分。
相关证明材料

合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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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南粤家政”服务企业推荐名额分配表

地市
一星级名额 二星级名额 三星级名额

母婴 居家 养老 医护 母婴 居家 养老 医护 母婴 居家 养老 医护

源城 3 3 2 2 3 3 2 2 2 2 2 2

东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和平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龙川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紫金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连平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江东新区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小计 9 9 8 8 9 9 8 8 8 8 8 8

合计 34 34 32


